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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辐射环境管理规范》（送审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1.1 立项背景和意义  

伴随深圳国际化城市建设进程加速，深圳地铁轨道交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

期。但是在地铁轨道交通的运行中，地铁辐射（电磁辐射、X射线安检设备射线

泄漏、地下氡及其子体富集等）对公众乘客和工作人员健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

将愈加凸显。 

地铁辐射环境主要由电磁环境和电离环境构成，辐射环境安全主要涉及电离

辐射安全、电磁辐射安全。地铁电离辐射安全涉及地铁站和通道内人员居留及可

达区域的空气氡浓度、环境地表γ辐射、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产生的X射线。电

离辐射是能使受作用物质发生电离现象的辐射。人体有躯体细胞和生殖细胞。电

离辐射对机体的损伤其本质是对细胞的灭活作用,当被灭活的细胞达到一定数量

时,躯体细胞的损伤会导致人体器官组织发生疾病。躯体细胞一旦死亡,损伤细胞

也随之消失了,不会遗传到下一代。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103号出版物，在

电离辐射的影响下,当生殖细胞中的DNA受到损伤时,可导致遗传基因发生突变,

后代继承母体改变了的基因,导致遗传疾病和生殖系统病变的发生。因此孕妇、

儿童等射线敏感人群在进站安检时需要对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泄露的射线进

行管控，确保特殊人群辐射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上世纪80年代将氡列为19种主要环境致癌物质之一。

氡及子体已成为仅次于吸烟的第二大肺癌相关的环境和职业致癌因子，人类肺癌

的 10% 左右可归因于氡及其子体的辐射。地铁位于地下，由于花岗岩系土壤在

深圳广泛分布（花岗岩系土壤镭含量比其他类岩石高，相应氡的产生量也较高），

且有三条放射性异常带（观澜异常带、莲塘—坪山异常带、公明异常带）覆盖了

全市大部分区域，断裂带的构造历史变动痕迹明显，使得土壤和岩石的氡容易释

放到空气中。深圳市是我国高氡背景区之一。城市地铁隧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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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下建筑物四周土壤均可释放氡气，通常地下建筑物内氡浓度较地面建筑物

内高，需要特别重视地铁环境氡浓度的监测。 

地铁电磁环境主要由专用通信系统、无线通信系统、供电系统的设备和设施

产生。我国地铁专用无线通信系统主要采用陆地集群无线电系统，工作在806-876 

MHz 频段，通过安装在司机室顶端中心位置的天线收发信息；无线通信系统工

作在900MHz-4.9GHz频段。近几年来，轨道交通的电磁场暴露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研究逐渐增多，其安全性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 

1.2 国内外情况说明 

目前，国内尚无地铁辐射环境管理方面的技术标准。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八次会议代表建议第20200006号提出：关于先行先试制定深圳地铁辐射标

准的建议。因此开展地铁辐射环境管理技术规范研制工作，构建符合深圳先行示

范区在地铁运营方面具有引领性的辐射防控技术标准，切实保障地铁辐射环境安

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及示范引领作用。 

二、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市六届人大八次会议代表建议《关于先行先试制定深圳地铁辐射标准的建

议》（第20200006号）提出了“建立《深圳地铁辐射标准》，尽快启动地铁电离、

电磁标准制定以及相关配套管理办法的制定”和“全面开展“深圳城市轨道交通电

磁、电离辐射环境影响分析”，针对深圳地铁设备和地铁车厢内的电磁辐射对人

体健康的潜在危害进行评估、分析，及时将有关信息向社会公众进行告知，并加

强地铁辐射安全、健康环境的相关宣传。”的建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

了《关于下达2020年第一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的通知》确定对《地铁

辐射环境管理规范》予以立项，将任务下达给广东省深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原

深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2.2 主要编制过程 

本文件具体编制过程安排如下： 

1）2020年6月，成立标准编制小组，由广东省深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深

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广东药科大学、江苏蓝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技

术单位的辐射环境管理、辐射环境检测、辐射环境在线监测系统研发的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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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组成，召开了第一次标准研制线上启动会，明确了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的任

务分工。 

2）2020 年 7 月-12 月，标准编制小组完成前期调研、标准研制实施方案制

定，对深圳市地铁处于正常运营状态的地铁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4 号线和

11 号线开展了辐射环境监测。 监测项目包括：环境瞬时氡浓度、累积氡浓度、

环境地表 γ 辐射剂量率、环境 γ 辐射累积剂量、X 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 X 射线

比释动能率、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射频电磁辐射等八个项目。 

3）、2021 年 1 月-2021 年 11 月，地铁“女性优先”车厢和站台辐射水平监测

交互系统研制和实验室测试工作；确定本文件重点关注要求及有关技术细节。 

4)2021 年 12 月-2022 年 2 月，标准编制小组起草本文件主要内容，完成标

准初稿编制和内部讨论。 

5)2022 年 4-6 月，召开标准编制讨论会，形成征求意见稿；在深圳市生态局

官网公开征求意见，并广泛征求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

室、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港铁轨道交通 ( 深圳 ) 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中国

科技大学、江苏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心、广东省广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站

专家的意见，形成送审稿。 

三、制定标准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3.1 编制原则 

本文件贯彻落实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预防为主、严格管理、

安全第一的方针，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地铁公共场所辐射环境安全，确保地

铁乘客和辐射工作人员安全。本文件遵循系统性、 规范性、可操作性的编制原

则。 

1）、系统性原则 

本文件按照 X 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辐射工作人员、辐射环境检测、辐射安

全管理制度等地铁公共场所辐射环境安全相关四方面分别进行规范， 从源项、

人员、检测、制度不同体系和维度进行规范，最终确保地铁乘客和辐射工作人员

安全，体现系统性。 

2）、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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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起草规则》 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同时编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广东省标准化条例》等文件要求， 编制规范。 

3）、可操作性原则 

本文件 X 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辐射工作人员、辐射环境检测、辐射安全管

理制度等相关四方面规范内容，都是经过充分调研，征求相关方意见和建议，参

照类似行业领域规范要求，结合深圳实际制定，强调可操作性原则。 

3.2 编制依据 

本文件的编制主要是依据国家、 深圳市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参考了轨道交

通国家标准、辐射环境行业标准的基础上， 结合深圳市实际情况，编制完成的。 

文件涉及的各项参数数值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 二是根据深圳市地铁公共场所辐射环境管理积累的经验。

以下为各核心章节条文编制依据： 

1.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管理要求 

1）标准编制小组对成都市、广州市地铁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广深城际

和广州城际铁路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调研发现，部分站点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

统对传送带进行了延长，加设了不锈钢材质的防护栏，防护栏高度35-45cm不等， 

有效的利用了距离防护和屏蔽防护方式，降低了乘客受到X射线泄露的暴露水

平，保障乘客健康安全。 

根据调研情况提出了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进出口的传送带长度不少于1m；

应设置传送带防护栏，防护栏宜采用不锈钢或不低于0.35mm铅当量的铅玻璃等

对X射线具有较好屏蔽功能的材料，防护栏与传送带的高差不低于35cm。 

2）标准编制小组对深圳地铁在运行的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辐射环境进行

了抽检，基本覆盖所有品牌和主要型号，检测的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总共87台。

正常工况下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距其外表面5cm任意一点的空气比释动能率都

低于1.5μGy/h。当上下班高峰期或行李尺寸过长时，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的通

道口出铅胶帘处于打开状态，造成乘客可接近的区域空气比释动能率基本都达到

5.0μGy/h以上（超过环境本底水平20倍以上）。如果孕妇和儿童在该状态下进行

安检，将受到较高的辐射照射，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103号出版物，电离

辐射诱发胎儿和儿童不确定效应的风险急剧增大。因此孕妇、儿童等射线敏感人



 

5 

群在进站安检时需要对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泄露的射线进行管控，确保特殊人

群辐射安全。 

本文件提出：地铁运营机构应在有条件时为孕妇和儿童乘客设置绿色通道，

由地铁站工作人员代为进行行李包安检，避免不必要的辐射暴露。 

2.辐射工作人员管理要求 

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于 2015 年对公共场所使用的柜式 X 射线行李包检查

系统进行了豁免管理的规定，但是在标准研制调研过程中，发现工作人员缺乏辐

射安全与防护知识的培训，存在较大的辐射安全规隐患。因此本文件根据《关于

进一步优化辐射安全考核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 年第 9 号）》提出 X 射

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工作人员应按照Ⅲ类射线装置要求，接受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

培训，由各使用单位自行组织考核合格方可上岗。根据第 9 号公告，要求各单位

应妥善保存本单位相关辐射工作人员自行考核记录，档案保存时间不低于 5 年。 

3. 辐射环境检测要求 

1）地铁站属于特殊的地下半封闭空间功能环境，尤其是在长期不间断的大

量人员流动环境下，地铁车站辐射环境安全是关系到地铁工作人员和乘客健康与

安全的重要问题，辐射环境检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地铁运营企业应对车站、

车厢内的辐射环境进行监测，确保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保障工作人员和乘客的健

康与安全。目前，广州市、上海市等城市的地铁运营都明确对地铁环境进行监测，

每年委托第三方CMA机构开展地铁站内环境监测（包括辐射环境）。 

根据辐射环境检测需要，本文件提出： 各地铁站点交通站厅、站台应开展

年度环境γ 辐射剂量率（即时测量）、室内氡浓度、电磁环境水平抽测。检测方

法和内容应按HJ 61和HJ 1151规定执行。年度抽测比例宜不低于各地铁线路站点

数量的20%。 

2）在辐射安全信息公开方面，提出年度环境γ辐射剂量率（即时测量）、室

内氡浓度、电磁环境水平抽测结果和源项，应以电子或纸质方式在地铁站内醒目

位置进行公示。 

3）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使得获取和制作核化恐怖袭击所需要的材料越来

越容易获得，成本越来越低，而影响范围和影响时间极大，受到恐怖分子的关注。

目前直接受到核放射性材料制作的恐怖事件袭击，从而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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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每年大量核材料和核废弃物失控丢失，走私和交易频繁，不断有核恐吓事

件发生，说明随时有可能发生相关恐怖事件。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具有相对封闭、

空间狭小的特点，一但发生放射性物质散布，必然会造成大量人员健康受到威胁，

同时极易引发恐慌事件。 

对于轨道交通环境来说，在乘客进入轨道交通范围位置进行监测，通过技防、

人防、物防相结合的手段，建立一套探测与反应相结合的安全服务保障体系，为

日常的反恐、防恐提供保障。在核辐射监测方面，国内地铁轨道交通大部分尚属

空白，在海关进出口位置、边境检查、核电站进入通道、矿山，以及可能存在放

射性污染的特殊场合己部署成规模的环境γ 辐射剂量率连续测量设备。 

东京、大阪地铁全线，捷克布拉格地铁全线、英国伦敦地铁、比利时布鲁塞

尔地铁、荷兰阿姆斯特丹地铁、莫斯科地铁等陆续安装了核辐射监测设备或系统。

德国政府花了十五年时间，建立了一整套核生化国家防范体系，德国议会大厦、

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慕尼黑地铁等都己全面安装了相应的预警监测设备。华盛

顿地铁、纽约地铁花了十年时间也己全线安装了联网的核辐射监测系统。 

 201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了国家标准GB/T 26718－2011《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此技术标准内容，提出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中

除包括传统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等传统技术要求外，还明确增加了放射

性物质探测系统的技术要求，要求能同时对X射线、γ射线进行探测。 

为有效防范地铁环境核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本文件提出：各地铁站点宜在

地铁站入口配置满足附录A要求的环境γ 辐射剂量率测量设备，开展环境γ 辐射

剂量率连续测量。 

特别地医院核医学病人会接受放射性核素治疗，甲癌病人出院标准为低于

400MBq，在该活度水平下，距离出院病人体表1m距离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可

达23μSv/h，为本底水平的100倍以上（深圳环境γ辐射剂量率本底水平为

0.1-0.25μSv/h）。如果病人乘坐地铁，将对站内和车厢内的辐射环境安全和乘客

健康造成较大影响，为避免公众受到核医学病人造成的射线暴露，保护地铁站和

乘客的健康安全，本文件提出：距离设有核医学的医院2 km范围内的地铁站入口

应配置满足附录A要求的环境γ 辐射剂量率测量设备，开展环境γ 辐射剂量率连

续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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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1） 地铁运营机构应制定辐射安全管理相关制度，确保地铁辐射环境安全。

例如，爆炸物检测仪属有条件豁免的含源仪表，内含一枚超过V类源活度低限的

放射源，应加强此类设备的日常使用管理，防止放射源丢失或被盗，避免造成辐

射事故。公共场所柜式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的使用单位虽然实行豁免管理，即

最终用户不需要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和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但是需要在设备醒

目位置张贴操作指南，标注工作人员的操作位，工作人员需要开展辐射安全与防

护知识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需要制定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的辐射安全

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操作规范、维修维护规定、人员培训管理、检测计划），

禁止核医学治疗病人进入地铁站和禁止携带含放射性的物品进入地铁站的规定、

告知制度等。 

2）地铁运营机构应加强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沟通，制定辐射事故（事件）

应急方案（至少包括发现放射性物质进入地铁站、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卡行李

包、铅屏蔽帘损坏和脱落），做好辐射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确保在辐射异常情

况发生时，能准确地掌握情况、分析评价并决策，及时采取必要和适当的响应行

动，保障地铁辐射安全。地铁运营机构应制定应急方案，做好辐射应急准备与响

应工作，确保在辐射异常情况发生时，能准确地掌握情况、分析评价并决策，及

时采取必要和适当的响应行动，保障地铁辐射安全。 

应急方案至少包括发现放射性物质（核医学治疗病人或未经授权的放射性物

质）进入地铁站造成辐射预警，如何响应和处置。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卡行李

包、铅屏蔽帘损坏、脱落等非正常运行情况时，如何在确保辐射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正确的处置等。  

附录A 用于环境γ 辐射剂量率测量的设备性能指标主要参考环境辐射自动

站的通用指标，并根据地铁反恐和防止放射性物质进入地铁站应用场景需求，提

出了针对性的功能指标，特别规定对于量程指标下限灵敏度不应低于50μCi的镅

-241、5μCi的铯-137、3μCi的钴-60点源距离1米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3.3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深圳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规定。本文

件的编制完全遵守和按照我国宪法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文件的内容



 

8 

不存在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悖之处。国内尚无此国家、 行业

标准。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4.1 标准的属性 

本文件为深圳市地方标准。 

4.2 有关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主要包括4个章节和 1 个附录。 以下对标准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

说明。 

1. 范围 

本章节界定了文件的内容和适用对象， 指明文件的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列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规范性引用的相关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本文件所用6个术语的定义：氡、氡浓度、环境γ 辐射剂量率、

空气比释动能率、室内、电磁环境。 

4. 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管理要求 

本章节从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传送带长度，防护栏材料和高度进行规范，

防止非正常工作状态下射线泄露；地铁运营机构应在有条件时为孕妇和儿童乘客

设置绿色通道，由地铁站工作人员代为进行行李包安检，避免不必要的辐射暴露。 

5  辐射工作人员管理要求 

本章节规定了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

训要求。 

6  辐射环境检测要求 

6.1  规定各地铁站点交通站厅、站台应开展年度辐射环境检测的内容和检

测方法，范围要求。 

6.2  规定地铁运营机构应辐射环境检测具体执行要求。 

6.3  规定了环境γ 辐射剂量率连续测量相关要求。 

6.4  规定了辐射环境检测信息公示要求。 

7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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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规定了地铁运营机构制定辐射安全相关制度要求。 

7.2  规定了地铁运营机构辐射事故（事件）应急准备的具体要求。 

五、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无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该文件发布实施后，在今后地铁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辐射环境检测

和辐射工作人员培训等工作，涉及到本文件的，依据本文件执行。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